
关注

2012年5月10日 星期四 编辑：于洁 美编/组版：卫先萌C04 今日威海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一周年

不少楼盘依然遮遮掩掩
文/本报记者 李彦慧 片/本报记者 王震

由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
定》自2011年5月1日起正式
实行。如今，商品房明码标
价规定已有一周年，记者
从威海市价检局了解到，
截至2012年5月9日下午，威
海市区在物价局进行商品
房销售备案的共有91家房
地产企业。记者连日走访
了威海市区多家楼盘售楼
处，尚有楼盘没有明确的
公示表或公示牌，有的公
布的都是已售房源、有的
想要看价格只能一个个户
型咨询……不少开发商对
商品房销售明码标价的规
定“下有对策”。

“内部资料，不能全部对外公开”

“我们没有这样的公示。”5月8
日，在市区世昌大道的世昌九九项
目售楼处，记者提出想要查看整个
项目的房源情况时，工作人员如此
回应。在售楼处墙上的销控表上，只
是列出了该项目的销售情况，记者
未见到任何有关房价、土地使用年

限、单价、总售价、优惠折扣、车位
(车库)的面积和销售总价等需要公
示的房源信息。在记者的一再坚持
下，售楼员才拿出楼盘的一份销售
册子，而这份册子上也只标注了楼
盘的销售情况和每套的价格，找不
到具体的房屋信息。

在仁和家园售楼处，记者咨
询了在售楼盘的均价，售楼员称，
目前都是一房一价，没有均价。记
者咨询整个项目的房源公示，售
楼员称，“这是我们的内部资料，
不能全部对外公开。你想咨询哪
一套，我们给你看就是了。”在售

楼处，也只有一份标注了销售情
况的销控表对外公开。

同样，在记者走访的数家售
楼处，售楼员都以“内部资料”为
由拒绝记者查看在售项目的销售
价格，不少楼盘对明码标价的公
示“遮遮掩掩”。

对商品房明码标价的规定非常欢迎

9日上午，在市区的帝景文院
项目售楼处，记者在角落里发现
了一个价格公示栏，但售楼处工
作人员立即上前说，这个公示栏
只是“一个参考”，上面的房子基
本已经售出，目前在售的房源都
未在公示栏上。按照规定，已售房

源应标注具体的成交价格，但在
该楼盘公示的只是当时的标价，
显然已经“过期”。

记者走访发现，多数购房者
并不知道售楼处应该公示什么内
容，对楼盘的“漏标”和“遮遮掩
掩”习以为常。对于房源的车位售

价、物业费用等细则，购房者多是
从销售人员的口头介绍得知，少
有购房者对楼盘未公示的情况提
出质疑，但受访人员对商品房明
码标价的规定还是非常欢迎的。

“买房子之前，我们也想货比
三家，选一个既合心意，价格又实

惠的。”正在看房的刘女士告诉记
者，她在威海市区走了十多个楼
盘，没发现一个楼盘把房子的信
息、价格公示出来。“怎么售楼处
就不能像商场一样，把房子的信
息都列出来，让消费者一目了然
呢？”

未按规定执行的房企或或中介机构，将进行专项检查

针对走访情况，记者采访了
威海市价检局相关部门。工作人
员介绍，房地产开发企业售楼前，
需要按规定到物价部门备案，经
审核同意后才能对外标价。各商
品房经营者如需变更备案销售价
格的，应提前15个工作日到价格
主管部门重新报备销售价格，备
案后5个工作日内按报备后的内
容重新明码标价。明码标价要公
开标示楼盘名称、开发经营企业

名称、价格备案号、预售许可证
号、楼盘坐落位置、土地使用年
限、楼号、每套建筑面积、单价、总
售价、优惠折扣情况，以及车位
(车库)的面积和销售总价等与商
品房价格密切相关的内容。

另外，商品房经营者应当在
商品房交易场所的醒目位置，通
过标价牌、价目表或价格手册等
方式，公布楼盘基本信息、房源价
格信息和收费项目信息，直至公

示的房源全部销售完毕。标价牌
的 下 方 应 印 有 价 格 举 报 电 话
12358。

对于记者反映的未按照规定
“明码标价”的房企和中介机构，
威海价检局近期会核对其备案情
况，并对其进行专项检查。有违反
明码标价规定行为的，责令改正，
没收违法所得，每套并处5000元
以下的罚款；有价格欺诈行为的，
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

法所得5倍以下罚款；有拒绝提供
价格监督检查所需资料或提供虚
假资料行为的，责令改正，给予警
告；逾期不改正的，处10万元以下
的罚款。

工作人员指出，市民有权
要求商品房经营单位和中介机
构 提 供 详 细 的 房 源 价 格 等 信
息。欢迎市民对经营企业进行
监督，并可以拔打价格举报电
话12358举报。

价价检检局局

购购房房者者

售售楼楼方方

一一售售楼楼处处的的公公示示栏栏上上，，在在售售
的的多多数数楼楼盘盘未未在在公公示示表表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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